醴陵市农业局农药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填表单位（公章）：   醴陵市农业局                                                  
	事项名称
	农药经营许可
	子项名称
	非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

	事项编号
	
	子项编号
	

	办件类型
	□转报件    ■承诺件    □即办件    

	是否转报上级机关
	□是   ■否
	转报单位
	

	是否前置审批
	□是   ■否
	前置审批单位
	

	是否联合审批
	□是   ■否
	联合单位
	

	是否包含特别程序
	□是   ■否
	特别程序
	□听证  □招标  □拍卖  □检验  □检测  □检疫  □鉴定  □专家评审    □其它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它办事服务事项

	许可对象
	醴陵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药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从事农药经营服务的专业化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组织和机构；
利用互联网经营除限制使用农药之外的农药的，电子商务在本行政区域内有实体店、仓储点、配送站等情形的。（非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

	许可依据
	（一）《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7号）
（二）《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7年第5号）
（三）《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

	是否收费
	□是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许可数量
	■无限制  □ 有限制，限制数量：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20个工作日

	许可程序
	（一）受理
1、岗位责任人：醴陵市农业局行政许可办理工作人员。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的法定条件、标准，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事项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资格；决定是否受理。同时，根据《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⑴不需要农药经营许可的，即时告知申请者不予受理；
⑵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应当在更正处签名或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的，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农药经营许可申请。
农药经营许可申请受理后至作出许可决定前，申请人书面要求撤回农药经营许可申请的，应终止办理。
3、时限：即时。
（二）审查
1、初审
⑴岗位责任人：醴陵市农业局农药监管站站长。
⑵岗位职责及权限：据许可条件及审核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实地核查；提出初审意见，交醴陵市农业局行政审批股复审。
⑶时限：13个工作日。
2、复审
⑴岗位责任人：醴陵市农业局行政审批股股长。
⑵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审批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对符合许可条件及标准的，提出同意意见，报行政审批分管领导审批；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不同意意见及理由，将申办材料一并交受理人员。
⑶时限：3个工作日。
（三）决定
1、岗位责任人：醴陵市农业局行政审批分管副局长。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请材料及初审、复审意见进行审定；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同意申请的批复；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不予许可的意见及理由。
3、时限：3个工作日。
（四）办结告知
1、岗位责任人：醴陵市农业局行政许可办理工作人员。
2、岗位职责及权限：对准予行政许可的，制作并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及时把农药经营许可信息录入监管信息平台；对不予行政许可的，告知理由，并将申请材料一并退还申请人，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时限：1个工作日。

	监督部门及投诉电话
	农业局纪检监察室  0731-23059320

	办证地点
	醴陵市农业局113室

	交通到达线路
	乘1、5路公交车至新南站（隔壁）。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夏季下午15：00-18：00）

	业务咨询电话
	0731－23059326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醴陵市农业局行政许可办理工作人员

	单位网址
	http://llnyj.liling.gov.cn/###

	办理环节信息

	办理环节
	办理时限
	进行特别程序
	执行人
	所在部门
	职   务

	受  理
	即时
	□是   ■否
	易建军 李正新
	醴陵市农业局行政许可办证室
	工作人员

	初  审
	13 个工作日
	□是   ■否
	赵二毛
	醴陵市农业局农药监督管理站
	站长

	复  审
	3 个工作日
	□是   ■否
	黄志斌
	醴陵市农业局行政审批股
	股长

	决  定
	3 个工作日
	□是   ■否
	唐哲明
	醴陵市农业局
	副局长

	办结告知
	1 个工作日
	□是   ■否
	易建军 李正新
	醴陵市农业局行政许可办证室
	工作人员

	提交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表格/证照/文件/其它）
	份   数

	1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表格
	1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照
	1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证照/文件
	1

	4
	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复印件
	证照/文件
	1

	5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其它
	1

	6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房产证或租赁证明
	证照/文件
	1

	7
	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其它
	1

	8
	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其它
	1

	9
	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文件
	1

	10
	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材料
	其它
	1

	是否已有业务软件处理本事项
	□是       ■否

	审批流程图
	附图

	申请表格
	农药经营许可申请表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488303436]
附件1：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办理程序
 (
申请人按照《农药管理条例》、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的规定具备法定条件并准备好需提交的材料
)






 (
农业局农药经营许可办证室领取《农药经营许可申请表》
)


[bookmark: _GoBack]
 (
补充或更正
) (
依法提交材料
)

 (
当场完成材料审核
)



 (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的，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者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 (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
)



 (
受理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
)




 (
制作实地核查记录，填写《农药经营许可实地核查表》
)


 (
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



 (
依法完成许可事项，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
)





附件2：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适用于首次申请，经营范围增加限制使用农药、
改变营业场所或仓储场所地址）





经 营 者：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湖南省农业委员会 制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经营者名称
	（公章）

	住    所
	

	营业场所
	

	仓储场所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固定资产（万元）
	
	注册资金（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签名
	


二、申请农药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分类
	申请经营范围
（在对应的栏目中打“√”）

	农药
	

	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三、分支机构
	序号
	营业场所地址
	营业场所面积
	仓储场所地址
	仓储场所面积

	
	
	
	
	

	
	
	
	
	

	
	
	
	
	

	
	
	
	
	

	
	
	
	
	

	
	
	
	
	

	
	
	
	
	

	
	
	
	
	

	
	
	
	
	

	
	
	
	
	


四、提交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是否提交（在相应栏目中打“√”）
	备注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复印件
	
	

	4、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5、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房产证或租赁证明
	
	

	6、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7、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8、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申请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证和扩大农药经营许可范围的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9、县级以上地方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管理机构出具的《湖南省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推荐意见表》
	
	

	10、经营人员两年以上从事农学、植保、农药相关工作的经历证明
	
	

	11、明显标识限制使用农药的销售专柜、限制使用农药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等清单及照片
	
	

	12、有关限制使用农药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